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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55,045,77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名家汇 股票代码 3005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凌友娣 曾丽如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0 栋 A 座 20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 10 栋 A 座 20 楼 

传真 0755-26070372 0755-26070372 

电话 0755-26067248 0755-26067248 

电子信箱 minkave@minkave.com minkave@minkav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公司主营业务为照明工程业务及与之相关的照明工程设计、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合同能源

管理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归属于“建

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代码E50）”。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服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景观照明行业内企业与客户合作模式主要为景观照明工程施工承包模式、景观照明EPC总承包模

式、BT业务模式及景观照明PPP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以EPC总承包模式为主。 

（2）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10年起，住建部针对城市照明管理发布了《城市照明管理规定》，成为我国照明管理法制化的里程

碑，照明工程行业迈向成熟。“十二五”以来，国家提倡和鼓励美丽中国、智慧城市、绿色照明、夜游经济

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照明工程行业不断进入更加规范化、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 

我国照明工程行业与经济发展、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相关性，照明工程行业周期性与建筑行业、国

民经济发展周期性基本一致。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时，各类投资主体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在照明

工程方面投资也相对较大。国民经济发展处于调整期时，各类投资主体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在照明工程

方面的投资也相对较低。 

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行业领先的“设计—生产—施工”全产业链、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已

取得我国照明工程行业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两项最高等

级资质，属本行业首家独立上市的公司及行业领军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52,031,928.05 1,306,695,731.48 -4.18% 681,959,96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892,511.90 315,758,234.68 -53.16% 173,658,45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252,383.64 314,879,820.83 -56.09% 174,898,93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47,262.45 -200,999,224.31 123.06% -236,301,11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9 -53.06%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9 -53.06%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0% 21.63% -14.03% 26.0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073,628,639.21 3,418,094,405.60 19.18% 1,610,967,2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0,249,646.12 1,879,595,180.97 6.95% 734,829,6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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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2,456,969.35 443,613,749.46 296,855,739.77 249,105,46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93,215.31 125,278,492.25 65,619,557.69 -113,198,75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202,591.59 118,527,995.24 62,739,697.02 -113,217,90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5,391.08 -98,300,847.18 40,844,537.33 106,658,963.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53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89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程宗玉 境内自然人 34.15% 223,670,096 223,670,096 质押 139,595,000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38% 74,556,697 0   

张经时 境内自然人 3.45% 22,590,188 21,767,392   

信达澳银基金－浙商

银行－信达澳银源信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43% 22,442,897 0   

金鹰基金－浙商银行

－金鹰穗通定增 50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41% 22,346,315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

－建信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11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67% 17,492,371 0   

刘成林 境内自然人 1.77% 11,621,230 0   

徐建平 境内自然人 1.68% 11,019,352 8,264,513   

徐泽林 境内自然人 0.85% 5,582,844 0 质押 1,900,000 

曲杰 境内自然人 0.54% 3,509,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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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度，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一核两翼”的发展战略，紧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

大力开拓照明业务市场，积极布局文旅夜游和智慧灯杆产业，认真落实产品技术研发、团队建设、品牌宣

传等各项工作，为公司业务转型、提质增效添加动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20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8%，实现营业利润20,548.3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9.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789.2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16%。经营

业绩和上年同比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公司照明工程订单量同

比略有下滑；同时，因行业竞争加剧，整体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幅较大；

此外，公司积极布局智慧灯杆、文旅夜游新业务，相关费用有所增加。报告期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公司适时甄选精品项目，积极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高度重视资金回笼。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量净额为4,634.73万元，实现了由负转正的跃变。 

2019年度，公司在新业务落地、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内部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主要完成的工作情

况如下： 

（1）新业务落地方面 

为适应公司发展战略及转型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大话神游，进一步推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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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夜游领域的业务拓展。同时，对原有子公司深圳市名家汇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变更，变更

后的名匠智汇专门负责智慧灯杆业务的开拓及运营。智慧灯杆及文旅夜游业务板块已分别完成公司设立、

团队组建、产品技术研发等系列工作，相关业务的市场拓展工作也在进一步深化之中。 

（2）市场开拓方面 

报告期内，在原有营销团队的基础上，公司开始着手推广和实施合伙人制度，并同步建立灵活的业务

激励模式和管理制度，以期全面推进各项业务的落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全国设立7家控股子公司、

1家参股子公司及16家分公司，并建立了北方、华南、华东三大运营中心，不断完善市场营销业务网络，

进一步夯实了跨区域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承接和实施的主要照明工程项目如下： 

    
赣州市中心城区亮化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南通濠河风景区周边及通京大道道路两侧夜景亮化提升工程一标段 

      
太原二青会城市景观照明亮化美化（二期）工程二标段 

    
芜湖市弋江区城乡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亮化工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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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运会光谷亮化项目                             宁波镇海新城核心区亮灯工程 

   
宁波北仑中心城区（黄山路、四明山路）夜景灯光提升工程                芜湖市十里江湾镜湖区段夜景亮化工程 

（3）技术研发方面 

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重要保障。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在照明工程设计、施工及照明产品研发生产领域不断进行优化改进，在各领域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与延伸，以适应不同建筑载体和照明环境的需要。在智慧灯杆业务板块，公司已自主研发了基于智慧城市

建设的智慧路灯云平台管理系统和多项智能化核心技术。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发明专利1项，实

用新型专利33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24项。 

（4）内部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适时进行组织机构调整和人才结构优化，不断完善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加强业务流程管控，调整改进设计、业务、工程管控等系统的各项考核措施；为了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加大信息化投入，上线了BPM项目管理系统，持续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水平。 

（5）品牌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名匠慧聚、光智未来”的品牌理念，持续打造精品项目，积极推动品牌建设，参

与多个行业内的项目评选及媒体推广活动。 

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相关荣誉及奖项情况如下： 

获奖时间 奖项或荣誉 评选机构 

2019年9月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等周边道路夜景照明工程”项目在第十四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

获得照明工程设计奖二等奖 
中国照明学会 

2019年9月 
“宁波市梅山春晓大桥夜景照明工程”项目在第十四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获得照明工

程设计奖三等奖 
中国照明学会 

2019年9月 
“青岛市西海岩新区夜景照明工程”项目在第十四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获得照明工程

设计奖三等奖 
中国照明学会 

2019年9月 
“深圳市深圳湾广场夜景照明工程”项目在第十四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获得照明工程

设计奖三等奖 
中国照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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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联盟河两岸夜景照明工程（一标段）”项目

在第十四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获得照明工程设计奖优秀奖 
中国照明学会 

2019年7月 
“崂山区海尔路等周边道路亮化工程总承包”荣获2018年度中国景观照明奖施工一等

奖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2019年7月 “宁波市梅山春晓大桥景观照明工程”荣获2018年度中国景观照明奖施工二等奖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2019年7月 
永麒照明荣获2018年度中国景观照明奖单位奖景观照明工程优秀设计施工一体化单

位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2019年7月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联盟河两岸夜景照明工程（一标段）”项目

荣获2018年度中国景观照明奖（设计）二等奖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2019年6月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联盟河两岸夜景照明工程（一标段）”项目

获得“非凡之光设计奖”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 

2019年6月 “深南大道沿线景观照明工程”项目获得“特别之光奖”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 

2019年5月 
团体标准《智慧杆系统建设与运维技术规范》主编单位 深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

会 

2019年4月 
“深圳光明新区市民广场灯光工程”在第五届金砖奖.全国空间设计大赛评选中荣获

“最佳灯光照明设计金奖” 

金砖奖 .全国空间设计

大赛组委会 

2019年3月 “深圳湾广场景观照明工程1标段”荣获2018年度“深圳照明建设奖优秀奖” 深圳市照明学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工程施工 1,240,740,888.52 657,502,600.05 47.01% -1.34% 9.23% -5.1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25,20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8%；营业成本66,375.6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70%；利润总额为20,548.3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8.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825.2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09%；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07,362.86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1,024.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5%。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46.99%，比上年同期下降 5.84%。变动原因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项

目获取难度加大，故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89.2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3.16%。主要原

因为：1、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致使订单量同比有所下滑；2、公司在开拓智慧灯

杆、文旅夜游等新业务领域的投入加大；3、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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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的明

细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 - 5,171,863.31 - 5,171,863.31  

应收账款 - 869,195,048.95 - 706,774,371.8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874,366,912.26 - 711,946,235.20 - 

应付票据 - 81,095,876.01 -  112,008,438.44  

应付账款 - 497,629,914.80 -  339,595,171.2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578,725,790.81 - 451,603,609.68 -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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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

时，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

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该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

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该准则。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话神游 2019年度 新设 

2 安徽睿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睿翔 2019年度 新设 

3 辽宁飞乐创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飞乐创新 2019年度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4 辽宁沈北智慧路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沈北智慧 2019年度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云和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云和名家汇 2019年度 注销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宗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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